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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外籍家庭傭工  

僱主須知  

 

如你有需要聘請外籍家庭傭工 (下稱「外傭」 )，請花一些時間閱讀這

份單張，它會幫助你明白在勞工法例及標準僱傭合約下僱主的主要責

任，並且透過一些實用「錦囊」，教你如何與外傭維繫和諧的勞資關

係，助你做個守法又精明的僱主。   

 

本單張扼要說明僱主須留意的主要法例條文和標準僱傭合約的內容，

對有關法例和規定的詮釋，應以該法例及標準僱傭合約的原文為依

歸。   

 

如欲進一步了解相關法例，可參考由勞工處編印的《僱傭條例簡明指

南》、《僱員補償條例簡介》、《僱用外籍家庭傭工實用指南》及《備存

工資和僱傭紀錄》小冊子；及由入境事務處編印的《從外國聘用家庭

傭工指南》。  
 
 

查詢  
 
 電話  網址  
《僱傭條例》  2-71-71-771 

（此熱線由「 1 823」
接聽）  

http://www.labour.gov.hk 
 《僱員補償條例》  

《職業介紹所規例》 2115 3667 
《入境條例》  2824 6111 http://www.immd.gov.hk 
 
 
 

2017 年 9 月  

 
 
 
 
 
 

http://www.labour.gov.hk/
http://www.imm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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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準僱傭合約下的僱主責任  

 

你必須與外傭簽訂標準僱傭合約 (表格 ID 407)。此合約是在本港僱用

外傭惟一被認可的合約，其中的主要內容包括：  

 

必須  

  向外傭支付合約訂明的工資。該工資水平不應低於簽訂合約時

的規定最低工資。若合約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或以後簽訂，規

定最低工資為每月港幣 4,410 元。  

  遵從其他在標準僱傭合約內訂明的條款，例如：  

  提供免費住宿；  

  如不向外傭提供膳食，須支付膳食津貼；  

  在合約開始及終結時，提供往返原居地的旅費（包括機票、   

膳食及交通津貼）；  

  在外傭受僱期內（但不包括外傭出於自願及基於個人理由

離港期間）提供免費醫療，包括支付診症、住院及牙科急

診費用。因應是項規定，當局強烈建議你為傭工投購提供

全面醫療及住院保障的保險。你亦可考慮投購同時包括醫

療及住院保障和符合《僱員補償條例》規定的綜合保險；及  

  在續約時支付旅費讓外傭往返原居地放取假期。  

不可  

  擅自或與外傭私下協議，給予外傭低於標準僱傭合約所訂定的

工資。  

  要求外傭執行在標準僱傭合約附錄「住宿及  家務安排」內所

規定家務職責以外工作。  

  在外傭留港的合約期內要求外傭為其他人士工作。  

注意  

 以上三項行為屬刑事罪行，可被檢控，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

及監禁。詳情請參考第 10 頁的「罰則」。  

錦囊  

  你須同時遵從標準僱傭合約及《僱傭條例》的規定。至於日常

工作的要求，你應與外傭商議訂定。  

  你及外傭應各自保存一份已簽署的標準僱傭合約，你並應親自

細閱合約的內容  。  

  你不應未經外傭同意保管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護

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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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僱傭條例》下的僱主責任  

 

外傭與本地僱員在《僱傭條例》下享有同等的權益與保障。僱主為僱

員提供的僱傭條件，不能低於該條例規定的最低標準。如果你與外傭

所訂立的僱傭條件，終止或減少了《僱傭條例》賦予僱員的任何權利、

利益或保障，則該等條款即屬無效。   

 

你可以因應所聘用外傭的工作要求和表現，給予比《僱傭條例》及標

準僱傭合約更佳的僱傭條件和保障，藉以提升外傭的工作動力，這亦

有助建立良好的僱傭關係。  

 

注意  

  僱主如違反《僱傭條例》的規定，例如短付工資、不依法發放

法定假日及年假並支付薪酬、非法解僱等，除須向外傭作出金

錢補償外，更會因觸犯刑事罪行而被檢控。詳情請參考第 10

頁的「罰則」及《僱傭條例簡明指南》。  

 

為了履行你的法定責任和避免誤會或糾紛，你應留意：  

 

 

工資  

 

必須  

  在工資期完結後或僱傭合約終止後七天內向外傭支付工資。  

  備存外傭的工資及僱傭紀錄。紀錄樣本可參考《備存工資和僱

傭紀錄》小冊子。  

不可  

  隨意扣除外傭的工資。《僱傭條例》在扣薪方面有嚴格限制，

如因外傭疏忽或失職而引致物品或財物損壞或遺失，你可根據

《僱傭條例》的規定扣除工資，但每次以港幣 300 元為限。其

他扣薪的限制請參考《僱用外籍家庭傭工實用指南》。  

錦囊  

  以支票或自動轉帳方式支付外傭工資。你亦可因應外傭的要

求，以現金支付工資。  

  向外傭提供工資收據，清楚解釋收據內容，在雙方同意後請外

傭簽署確認已收到的款項，並保留收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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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  

 

休
息
日 

必須  

  每七天期間給予外傭最少一天休息日。  

  獲得外傭同意才另定休息日，以代替原來指定的休息

日。另定休息日須安排在同一個月內的原定休息日之

前，或在原定休息日後的 30 天之內。  

 不可  

   強逼外傭在休息日工作。  

法
定
假
日 

必須  

  給予外傭每年 12 天法定假日
注 1

。  

  如外傭在法定假日之前已受僱滿三個月，必須給予外傭該

法定假日並支付假日薪酬。  

  即使外傭受僱未滿三個月而未能享有假日薪酬，仍必須讓

外傭放取該法定假日。  

  如要求外傭在法定假日工作，必須在原定假日之前或之

後 60 天內，安排「另定假日」作為補假。   

  如果法定假日適逢是外傭的休息日，你必須在休息日翌

日補假給外傭。  

 不可  

   以款項代替發放法定假日，即所謂「買假」。  

年
假 

必須  

  當外傭工作滿 12 個月後，按以下比率計算給予有薪年假： 

  在服務年期滿第一年及第二年後，每年給予外傭七天  

有薪年假﹔以及   

  由第三年開始，將每年給予外傭的有薪年假日數按年  

遞增一天，最多增至每年 14 天。   

  如年假期內適逢休息日或法定假日，該日應視作年假，

而你必須為外傭另定休息日或法定假日。  

 不可  

   以款項代替年假。（但外傭可以選擇接受款項代替部分年

假，不過祇限於超逾 10 天的年假部分。）  

注意  

   休息日、法定假日和有薪年假是不同的假期，不能互相取代。 

   將外傭放取假日的安排及補償紀錄妥善保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

 ：法定假日指 1 月 1 日、農曆年初一至年初三、清明節、勞動節  （ 5 月 1

日）、端午節、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 7 月 1 日）、中秋節翌日、重陽節、國慶日

（ 10 月 1 日）、及冬節或耶誕節（僱主可二擇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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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囊  

  外傭可自願在休息日為僱主工作。若外傭願意在某個休息日工

作，你應預先就補償安排與外傭達成協議。  

  儘早與外傭就放取法定假日或年假的安排達成共識，以配合雙

方的需要。  

  避免經常調動外傭的假期，因為讓外傭在假期休息有助恢復體

力，減少工作失誤；你亦不必為日後安排補假而大傷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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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津貼  

 

疾
病
津
貼 

必須  

  在下列情況下，必須在正常發薪日向外傭支付其每日平均

工資的五分之四作為疾病津貼：  

  已累積足夠的有薪病假
注 2  

﹔  

   放取病假的日數不少於連續四天；以及  

   能出示適當的醫生證明書。  

錦囊  

  為外傭購買適當的醫療保險，以支付外傭的診症、住院及牙科

急診費用。  

   

 

生育保障及侍產假  

 

生
育
保
障 

必須  

  如符合以下條件，必須給予外傭 10 星期的有薪產假，產假

薪酬相等於每日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並在正常發薪日支

付：  

  在所訂定的產假開始前外傭已受僱不少於 40 星期；  

   經醫生證明書證實懷孕，並已向你遞交懷孕的通知； 以  

及  

   在你提出要求下，已向你遞交醫生證明書，說明其預產

期。  

（2
0

1
5

年

2

月

2
7

日
生
效) 

薪
侍
產
假 

必須  

  如符合下列條件，男性外傭可就其配偶 /伴侶每次分娩享有

3 天有薪侍產假，侍產假薪酬相等於每日平均工資的五分之

四：  

  為初生嬰兒的父親或有嬰兒即將出生；  

  已按法例的規定通知僱主；  

  在緊接放取侍產假的日子前，已受僱不少於 40 個星期；

以及  

  在限期前向僱主提供所需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

：外傭是按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在最初受僱的 12 個月內，每服務滿 1 個月便

可累積 2 天有薪病假；之後每服務滿 1 個月可累積 4 天。有薪病假可在整個受僱

期間持續累積，但在任何時間不得超過 1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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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僱傭合約  

 

必須  

  根據標準僱傭合約的規定，給予外傭一個月的書面通知或支付

一個月代通知金以終止僱傭合約（惟外傭犯嚴重過失除外）。  

  如終止外傭的僱傭合約，一般須支付：  

  任何未發放的工資﹔  

  代通知金（如適用）﹔  

  用以代替未曾放取年假的工資﹔  

  長期服務金  /  遣散費（如適用）﹔以及  

  其他根據僱傭合約須支付給外傭的款項，例如提供旅費、膳

食及交通津貼等。   

注意  

  若外傭故意不服從僱主合法合理的命令、行為不當、欺詐、不

忠實或慣常疏忽職責，僱主可作出即時解僱而無須預先通知或

給予代通知金。但請注意，即時解僱是嚴重的紀律處分，只有

在外傭犯了非常嚴重的過失或經多次警告仍不改善的情況下才

適用。如有爭拗或外傭提出補償申索，即時解僱的理據是否充

分，須由法庭作出裁決。   

錦囊  

  外傭因文化或習慣上的差異，未必能在短期內適應新工作環

境；加上外傭留宿你的家中，大家也需要時間適應及磨合。僱

傭雙方應互諒互讓，坦誠溝通，以維持融洽的關係。  

 

 

終止僱傭合約的限制  

 

生育保障  僱主不可解僱已證實懷孕及已發出懷孕通知的僱員。  

有薪病假期間  僱主不可在僱員的有薪病假期間解僱僱員。  

向當局提供證

據或資料  

僱主不可由於僱員曾在有關執行《僱傭條例》、因工遭

遇意外或違反工作安全法例而進行的法律程式中提供

證據或向進行查訊的公職人員提供資料而解僱僱員。  

參加工會活動  僱主不可因僱員參與職工會或職工會的活動而解僱

僱員。  

工傷期間  僱主在未與因工受傷的僱員達成工傷補償的協議之

前，或在有關的評估證明書仍未發出之前，不可解僱

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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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  

 

 必須  

遣
散
費 

  給予遣散費，如果外傭：  

  在遭解僱前已連續為你工作不少於 24 個月；  以及  

  因裁員而遭解僱，或在僱傭合約屆滿後，因裁員理由而

未獲續約。  

長
期
服
務
金 

  給予長期服務金， 如果外傭在僱傭合約終止前已連續為你  

工作不少於 5 年，並且   

  非因嚴重行為不當或裁員而遭解僱或不獲續約；  

  因健康理由而辭職，並能出示註冊醫生或註冊中醫發出

指定的證明書，證明永久不適宜擔任現時的工作；  

  因年老（即 65 歲或以上）而辭職；或  

  於在職期間死亡。  

注意   

  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計算方法相同，款額相等於：  

一個月的工資  x 2/3 x 服務年資  

  未足一年的服務年期則按比例計算。  

  若符合相關條件，外傭在同一時間只可享有遣散費或長期服務

金其中一項。   

錦囊  

  如有需要，宜為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預先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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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僱員補償條例》下的僱主責任  

 

必須   

  為外傭投購工傷補償保險，以承擔在《僱員補償條例》及普通

法方面的法律責任。  

  在工傷意外發生後或外傭患上職業病後的 14 天內以指定的表格

向勞工處呈報。  

  依時向因工受傷的僱員支付法定補償。工傷病假錢的款額，應

為外傭遭遇意外時每月收入與暫時不能工作期間每月收入差額

的五分之四。    

 

 

在職業安全及健康方面僱主應注意的事項  

 

  由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外傭的標準僱傭合約包括一項清潔外窗

的新條款，保障外傭的職業安全。當僱主要求外傭清潔窗戶向

外的一面，而該窗戶並非位處地面、毗鄰可合理地供外傭安全

工作的露台或走廊，則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被清潔的窗戶須已安裝窗花，而該窗花須鎖上或被固定，以防

止窗花被開啟；及  

  外傭除了手臂外，身體其他部分不得伸出窗外。  

  另外，應提供及確保外傭使用輕便工作台進行高處工作；提舉

重物時應保持腰背挺直；接觸禽鳥及生肉和處理排泄物後應立

即洗手；及在使用清潔 /消毒劑或其他危險物質時佩戴適當的個

人防護裝備。  

  查詢有關家務工作的安全及健康，請致電職業安全健康局的熱

線  2739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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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以下扼要列出在《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及《入境條例》下的

主要罪行及一經定罪的最高刑罰：  

 

罪行  最高罸則  

  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不依時支   

付或短付工資給外傭  

罰款港幣 35 萬元及監禁 3 年  

 

  非法扣減外傭工資  罰款港幣 10 萬元及監禁 1 年  

  不依法例為外傭投購工傷補償

保險  

罰款港幣 10 萬元及監禁 2 年  

  指派外傭為合約上所訂明的傭

主以外的其他人士工作，或指

派外傭擔當非家務職責   

罰款港幣 5 萬元及監禁 2 年  

  向入境事務處職員作出虛假陳

述或申述，在標準僱傭合約上

聲稱會支付規定最低工資，但

在聘用外傭期間短付工資  (任

何人士協助、教唆、慫使或促

致另一人犯罪，亦屬觸犯同一

罪行  )  

罰款港幣 15 萬元及監禁 14 年  

 

注意  

  以上只列出在《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及《入境條例  》

下的一些主要罪行和罰則。至於在這些條例下的其他罪行和罰

則，或其他有關法例的罪行和罰則，本單張未能一一盡錄，詳

情請參考有關法例。  

 

 

僱主必須留意，切勿以身試法！  

 

 

 


